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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追偿权纠纷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公司及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人民币 816.8 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仲裁案件进展情况依

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泉为未来新能源技术开发（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泉为未来”）收到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与泉为未来、枣庄科立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褚一凡、宁国市智

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未来”）追偿权纠纷一案的起诉状及传票。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原告：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泉为未来新能源技术开发（安徽）有限公司

被告二：枣庄科立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三：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四：褚一凡

被告五：宁国市智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2、受理法院：安徽省宿州市泗县人民法院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泉为未来新能源技术开发（安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代偿款 814.54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算为 2.26 万元（以 814.54 万元基数，按照年利率 10%从 2

026 年 4 月 21 日起暂计算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要求计算至履行完毕时止），暨代偿

款及资金占用费金额合计 816.8 万元；

（2）被告枣庄科立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褚一凡对上述代偿款项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原告对被告宁国市智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抵押担保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案律师代理费 2000 元由被告承担；

（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案件基本情况

2024 年 5 月 7 日泉为未来与泗县农村商业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泉为

未来向泗县农商行贷款 950.00 万元，并约定了借款的用途、期限、利率及违约贵任。

泉为未来向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担保，双方就该笔借款签订委托

保证合同，枣庄科立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褚

一凡向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宁国市智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不动产(证号：皖 2021 绩溪县不动产权

第 0000316 号、第 0000317 号)向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2026 年 4 月 20 日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了保证责任，代偿金额为 8

14.54 万元。故泗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追偿权纠纷诉至安徽省宿州市泗



县人民法院。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故暂无法判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以公司本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

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泗县人民法院传票》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1 日


